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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有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 ）股份38,139,244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10.3144%）的大股东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趵朴富通”

“本合伙企业” ）计划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9

月2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保龄宝股份不超过11,093,02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3%。 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7,395,347股）；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3,697,673股）。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趵朴富通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趵朴富通拟减持

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持股总数量为38,139,244股、比例为10.3144%。

其中32,410,245股为通过协议转让取得，协议受让日期为2016年12月，比例为8.7650%；5,728,999股

为通过竞价交易取得，比例为1.549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本合伙企业的经营发展需要。

（二）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协议转让、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三）本次拟减持的数量及比例：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11,093,02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 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7,

395,347股）；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3,697,673股）。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东拟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

应调整。

（四）本次拟减持的期间：自公司本次公告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五）本次拟减持的方式：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

（六）本次拟减持的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七）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本合伙企业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八）本合伙企业不存在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趵朴富通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趵朴富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趵朴富通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在本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大股东趵朴富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减持相关规则，

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趵朴富通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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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号），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72,043,01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599,999,993.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18,362,887.6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581,637,105.35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77

号）。

二、本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正常经营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期限届满之前及时、足额归还募集资金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补流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号为19645101040084334，截至2025年5月29日专户余额为50,000万元。 同时，

鉴于补流资金付款频次较高，为满足公司日常使用需求，拟对前述专户开通网银支付功能，协议各方就

原协议相关事宜进行补充约定，于近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丙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上述甲方、已方、丙方已于2025年5月14日签订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经平等友好协

商，就原协议签署本补充协议，具体如下：

一、关于原协议的补充

三方协商同意，补充如下约定：

第十三条专户可以申请开通企业网银，并通过该网银申请划付监管账户资金，每笔付款前需将相关

用途证明材料发给乙方指定的联系人，乙方审核同意后方可对外支付。 如乙方、丙方任一方发现甲方使

用资金不符合募集资金用途，有权要求甲方退回同等金额的资金并暂停使用网银；如甲方及时整改、消

除相关影响，出具整改方案，并经乙、丙双方同意后可继续使用网银；如乙方、丙方任一方不同意，均有权

关闭网银。

第十四条乙方收取的管理费用为：0元

二、附则

1、本协议所称法律法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组织的业务规则等所有与本

协议约定事项有关的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文件；

2、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后生

效。 本协议的修改采用书面形式，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并由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后生效；

3、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协议约定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

约定的内容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内容，继续适用原协议；

4、本协议一式陆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乙、丙三方各持贰份。 ”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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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被担保人

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发生额：公司本次公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8.69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33.52亿元。

● 本次公告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本次公告担保已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

次公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8.69亿元（外汇汇率采取2025年4月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1日元

兑人民币0.0509），具体如下：

1、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晶科”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

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1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2、浙江晶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授信期限

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

保协议为准。

3、Jinko� Solar� Japan� K.K.(以下简称“日本晶科” )向Sumitomo� MitsuiBankingCorporation作为安

排行和代理行组建的银团申请流动资金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45亿日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45亿日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4、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晶科”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5、海宁晶科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额度1.2亿元，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为上述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6、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晶科”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授

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7、晶科能源（楚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晶科”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楚雄分行申请

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8、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晶科”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申请授

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9、 青海晶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申请周转类组合债项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

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具体

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10、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晶科”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申请

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为下属控

股或全资子公司、子公司之间预计提供合计不超过733.97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在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 （含新设的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 保荐人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6）。

本次公告的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袁溪路58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271,434.29854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8月2日

营业期限：2006年8月2日至2056年8月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浙江晶科75.7084%的股权，芜湖晶达信荣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8.0972%的股权，中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8.0972%的股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0972%的股权。

浙江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浙江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1,592.63 991,869.29

负债总额 487,477.36 573,296.46

资产净额 444,115.27 418,572.82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77,348.52 378,128.98

净利润 37,226.79 -25,643.48

2、Jinko� Solar� Japan� KK（日本晶科）

类型：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住所：9th� Floor� of� Kyobashi� Edogrand,� 2-1� Kyobashi� 2,� Chuo-ku,� Tokyo

法定代表人：苗根

注册资本：1亿日元

成立日期：2012年5月21日

经营范围：1.太阳能发电系统及其外围设备的开发、研究、销售和进出口；2.利用太阳能、风力、地热等自然能源

的发电业务及电力销售；3.经营顾问；4.附属于前各号的一切业务。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日本晶科 100%股权。

日本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日本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21.66 34,716.26

负债总额 23,103.02 23,984.82

资产净额 11,318.64 10,731.44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2,094.40 17,961.27

净利润 7,251.21 -1,148.40

3、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黄湾镇安江路118号（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357,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5日

营业期限：2017年12月15日至 2067年12月1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电池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海宁市黄湾镇新月路199号（自主申报））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海宁晶科25.21%的股权，海宁阳光科技小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1.01%

的股权，嘉兴科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51.40%的股权，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持有2.38%的股权。

海宁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海宁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2,056.29 2,094,921.98

负债总额 1,287,292.85 1,250,883.60

资产净额 844,763.44 844,038.38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9,544.27 516,641.77

净利润 104,356.56 -801.02

4、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龙兴大道与乳泉路交叉口东北角1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9月3日

营业期限：2021年9月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财

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安徽晶科75.14%股权，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晶科24.86%股权。

安徽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安徽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0,824.67 708,192.25

负债总额 421,705.62 404,713.70

资产净额 299,119.05 303,478.55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7,247.24 89,362.77

净利润 38,814.56 3,703.81

5、晶科能源（楚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外周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5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

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的生产（人工晶体、高性能复合材料、特种玻璃、特

种陶瓷、特种密封材料、特种胶凝材料）；有色金属复合材料及新型合金材料的生产（以上产品均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物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楚雄晶科100%的股权。

楚雄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楚雄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5,803.42 467,771.60

负债总额 405,173.75 400,027.61

资产净额 70,629.68 67,743.99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1,351.31 55,110.52

净利润 -22,765.44 -2,905.90

6、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上新庄镇规划五路19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4月3日

营业期限：2019年4月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太

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玻璃制

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青海晶科100%的股权。

青海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青海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6,240.78 746,996.58

负债总额 464,103.33 515,094.72

资产净额 242,137.45 231,901.86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3,475.15 106,092.71

净利润 2,198.13 -14,140.26

7、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玉环市清港镇宏苔路691号（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7月29日

营业期限：2016年7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玉环晶科100%的股权。

玉环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玉环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5,825.70 502,105.78

负债总额 334,746.31 421,179.86

资产净额 81,079.39 80,925.92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3,190.43 191,765.15

净利润 12,522.06 -154.2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为浙江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二）关于为日本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协议的签署之日起至2028年6月27日。

3、担保范围：信贷合同（包括其修订和补充）应付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任何本金、利息、费用、罚金、赔偿及其他财务义务，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其他费用，如法律费用、担保

执行费用和银行手续费等。

（三）关于为海宁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四）关于为安徽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

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五）关于为楚雄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

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六）关于为青海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

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七）关于为玉环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

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财务

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

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上述担保均

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融资担保均为满足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子公司业务开展，均为向公司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33.52亿

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134.18%、35.80%，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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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9,800万元，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上述政府补

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情况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1216� � �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21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

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438,017,39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65,702,608.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现金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杜江涛、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田秀英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5元（含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交易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35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的，其现金红利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3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73-6921035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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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以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股

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和2024年5月1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等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5年5月27日届满，现将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5月27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所持有的5,33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24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1.33%，过户价格

为16.2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所获标的股票分两期

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计算。 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人，每期

解锁比例分别为50%、50%。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2024年度业绩考核指标达成情况及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及《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事

业部层面业绩考核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根据持有人岗位职责不同，本员工持股计划对不同类型持有人

设置不同的考核结构，对应实际可解锁的权益数量的确认方式存在不同安排，具体如下：

前台岗位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份额=个人当年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例×

20%+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80%）×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中后台岗位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份额=个人当年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例×个

人层面解锁比例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具体如下：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且以2023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2.25%； 且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1%。

注：上述“营业收入” 指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上述“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但以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602,743,692.82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0.43%；2024年度剔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752,258,592.6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98%。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未达成，公司层面解锁比例为0%。根据2024年度公司各事业部的业绩完成情况，2024年度公司各事业部

业绩未达成关键目标，因此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为0%。 根据以上情况，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对应的股票权益均不得解锁。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若第一个解锁期的公司业

绩考核指标未达成，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在第二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

考核实现时同步解锁。 若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时公司业绩仍未达标，则公司层面解锁系数为0%，相应不

得解锁的部分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 择机出售后以出资金额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

应标的股票。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若第一个解锁期的事业部

业绩未达成挑战目标，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在第二个解锁期的事业部

业绩考核实现时同步解锁。 若第二个解锁期事业部业绩达成关键目标或挑战目标，则根据完成情况确认

第二个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如大于第一个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则第一个解锁期未

解锁的权益可按第二个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与已解锁比例的差值相应解锁； 如未大于第一个

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则第一个解锁期未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 若第二个解锁期事业

部业绩未达成关键目标，则事业部层面解锁系数为0%，第一个解锁期未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

因事业部层面考核未达标而不得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 择机出售后

以出资金额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

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根据上述安排， 公司将根据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情况具体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权益处置方

案，并按照方案约定相应处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

名下之日起计算。 存续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也可经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审批程序延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后，本员工持

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持有人， 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

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

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限可以延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后，本员工持

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持有人， 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

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

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 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超过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贾春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贾则平先生、董颖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

士和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贾春琳先生的《关于股份变动的告知函》，栗延秋女士于2025年5月28日至

2025年5月2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245,300股，减持后，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134,377,7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5.23%；2025年5月29日，贾春琳先生的其一致行

动人贾则平先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8,500股、一致行动人董颖女士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270,000股。 减持后，贾春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74,301,8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的13.95%。（此处的占比指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比例。），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栗延秋女士减持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栗延秋

住所 北京市经济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5月29日

股票简称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24.53 0.80

合 计 424.53 0.8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栗延秋 11,474.21 21.54 11,049.68 20.74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475.60 0.89 475.60 0.89

贾子成 1,912.50 3.59 1,912.50 3.59

合计持有股份 13,862.31 26.02 13,437.78 25.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56.65 9.87 4,832.12 9.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05.66 16.16 8,605.66 16.1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份减持告知函）

二、贾春琳先生一致行动人减持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贾则平

住所 北京市经济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董颖

住所 北京市经济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28日-29日

股票简称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贾则平） 13.85 0.03

A股（董颖） 27.00 0.05

合 计 40.85 0.0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贾春琳 6,264.10 11.76 6,264.10 11.76

贾则平 859.44 1.61 845.59 1.59

董颖 347.50 0.65 320.50 0.60

合计持有股份 7,471.04 14.03 7,430.19 13.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72.97 5.21 2,732.12 5.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98.08 8.82 4,698.08 8.8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6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2025-037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30,709,4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0.06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纪瑞东董事长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董事刘志敏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宋水云，监事肖治垣、曹庚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费军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58,249 96.8936 3,328,431 2.8601 286,524 0.246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航沈飞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8,292,046 99.8747 1,884,745 0.0976 532,628 0.02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延长公

司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和相

关授权有效

期的议案

111,910,750 96.8708 3,328,431 2.8811 286,524 0.24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2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宇聪、于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信息披露

2025/5/3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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